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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積極參與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周八駿

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審議通過

《中共中央關於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
決 定 》 ( 簡 稱 《 決
定》)，提出 「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
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
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
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奠定堅實基礎」。

何 謂 「高 水 平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決定》提出三方面要求。一，關
於市場機制。既要更加公平也要更有活
力，既要更好發揮市場機
制作用、實現資源配置效
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也要更好維護市場秩序、
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
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
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二，關於所有制。要繼
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
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
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
濟 依 法 平 等 使 用 生 產 要
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
各 種 所 有 制 經 濟 優 勢 互
補、共同發展。

三，要構建全國統一大
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
制度。構建全國統一大市
場，是構建新發展構局應
有之義。可以說，能否和
是否形成新發展格局，關
鍵就在於能否和什麼時候
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

2023年6月7日，習總書
記在呼和浩特市中環產業
園視察園區內半導體和太
陽能板企業時指出： 「構
建新發展格局，首先要把
國內大循環搞好，這是治

本之策。 『雙循環』不是要閉關鎖國，而是
當別人不給我們開門的時候，我們自己還能
活下去、活得更好。我們敞開大門，誰來與
我們合作都歡迎。經濟全球化是大道，大家
合作共贏才是最好的。」他還說， 「一些國
家要搞霸權、搞壟斷，想讓我們當附庸跟着
跑。我們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啊！我們要繼
續攻堅克難，再上層樓！」

搞好內循環堅持外循環
習總書記把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意圖闡述

得通俗而明白。筆者理解為三句話。第一
句話，我們堅持外循環，但要預防別人不
開門，所以，要轉向內循環為主。第二句
話，內循環為主的宗旨是要我們自己不僅
能夠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所以，要
繼續攻擊克難，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轉型
升級要 「再上層樓」。第三句話，歸根到
底是因為我們不屈從美國霸權，是為了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決定》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列入建
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為內
循環為主以及內外循環相結合奠定基礎。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推動市場基
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
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
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規範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建立健全統
一規範、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政府、事
業單位、國有企業採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
台體系。健全國家標準體系，深化地方標
準管理制度改革。

香港要大膽創新
香港必須參與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要

大膽創新，從有利於生產要素在全國範圍
有效配置出發，從國家層面構建應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出
發，從粵港澳大灣區真正融為一體出發，
與內地對接具體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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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一步問到誰較拜登有機會擊敗特朗普？多達

4 7 % 回 答 米 歇 爾 ， 比 率 幾 乎 倍 多 於 賀 錦 麗 的

22%。紐瑟姆、桑德斯、布蒂吉格的比率亦僅

20%左右，沃倫更低至12%。

然而，隨着賀錦麗接棒呼聲日漲，民調顯示民主

黨支持者也傾向單一推舉賀錦麗出選。YouGov於

近半個月後，亦即上周末再進行民調，發現近半民

主黨人傾向無人挑戰她的提名，並認為這有利於她

的勝算。民調並顯示，多逾70%民主黨人支持現任

副總統賀錦麗獲得自動提名，及由拜登親自欽點她

和指示黨員為她背書。

民主黨是否黨內無大將，不得不由賀錦麗順位當

先鋒？政治一日嫌長，未到11月選舉日，誰可勝選

當前還是言之尚早。

拜登退選，賀錦麗料將接棒，不過民調反映，選

民並不看好她能夠擊敗對手特朗普。除她以外，民

主黨還有其他方案嗎？

6月29日的公開辯論，被視為是拜登退選的最後

一根稻草。YouGov緊接於一星期內進行民調，訪

問了逾千名美國選民怎看拜登退選。

當問及認可誰人取代拜登出戰？賀錦麗與米歇

爾——即前總統奧巴馬夫人——叮噹馬頭，兩者俱

獲66%認可；但一併考慮不認可率，則前者的

26%，稍稍高於後者的23%。至於認可率超過一半

的 ， 還 有 交 通 部 長 布 蒂 吉 格 （ P e t e 

B u t t i g i e g ） 、 加 州 州 長 紐 瑟 姆 （ G a v i n 

Newsom），以及較激進的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黨內無大將 順位賀錦麗？黨內無大將 順位賀錦麗？黨內無大將 順位賀錦麗？

如果拜登退選，你認可由誰代替?

米歇爾
Michelle Obama

米歇爾
Michelle Obama

賀錦麗
Kamala Harris

賀錦麗
Kamala Harris

紐瑟姆
Gavin Newsom

紐瑟姆
Gavin Newsom

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沃倫
Elizabeth Warren

沃倫
Elizabeth Warren

較諸拜登，誰更有機會擊敗特朗普?

*調查日期:7月3日至6日

機會更大         差不多         不知道         機會更小認可         不知道         不認可

VOTE

66 11 23

66 8 26

56 23 21

54 26 21

51 20 29

50 14 36

47 21 12 19

22 34 14 30

21 27 29 23

18 24 19 39

17 25 28 30

12 24 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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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83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1646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8/1 － 2024/8/2 2024/8/2

Ｂ股 2024/8/6 2024/8/1 2024/8/1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6 月 27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51,610,107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8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5,783,638.88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8/1 － 2024/8/2 2024/8/2

Ｂ股 2024/8/6 2024/8/1 2024/8/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

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
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

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属於《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机构投
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83 元。

（3）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
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7 元。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登记结算公司发放。

（4）对於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
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登记结算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7 元。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登记结算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美元

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
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4 年 6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7.1268）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0.011646 美元（含
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
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10482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
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
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字 [1994]20 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11646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10 楼
联系部门：86-21-6321 8800
联系电话：86-21-6321 3198
邮政编码：200002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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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拟转让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公司目前持有的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甬商汇”）10% 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开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开集团”）。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甬商汇净资产
为 11,281.65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
出具的评估价格为依据。
开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总金额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开开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其他关联交易均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履行了相应披露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为保证股权转让工作的合规进行，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报国资监管机构审批后
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开

开集团转让公司目前持有的甬商汇 10% 股权。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甬商汇
净资产为 11,281.65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评
估公司出具的评估价格为依据。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甬商汇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开开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
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於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长期利益。本次股权转
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甬商汇股权，有助於进一步聚焦核心优势资源大力实施
大健康产业战略转型，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1. 2024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五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拟转让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前述议
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 2024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拟转让上海静安甬
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为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工作的合规进行，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报国资监管机构审批，
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历史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开开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其他关联交易均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
行了相应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开开集团持有公司 26.51%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系公司关联方。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开开集团受让公司持有的甬商汇 10% 股
权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受让公司名称：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66468E
法定代表人：庄虔贇
成立日期：1996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77,92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01 室
经营范围：衬衫，羊毛衫，针棉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皮革用品，纺

织面料，家用电器，视听器材，工艺品（除专项规定），制冷设备，收费停车
场（配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经
外经贸部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方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开开集团经营状况稳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合计 294,705.64 295,456.37

负债合计 149,798.74 155,748.49

所有者权益 144,906.90 139,707.88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849.29 175,177.02

营业利润 7,471.48 9,295.66

净利润 5,426.47 6,170.77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标的公司名称：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企业住所：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 480 号 902 室
法定代表人：叶莉芳
经营范围：发放贷款及相关的咨询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上海甬商汇投资有限公司 30

上海静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20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静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上海群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10

上海春之声投资有限公司 10

上海仲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合计 11,660.08 11,794.04

负债合计 378.43 165.01

所有者权益 11,281.65 11,629.03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7.50 888.97

营业利润 165.55 679.34

净利润 102.62 508.77

（三）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涉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甬商汇净资产为 11,281.65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将

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价格为依据。本次交易价
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公司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上述关联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室从维护公司

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出发，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
估价格为依据进行后续工作。授权范围包含并不限於规避交易过程中或有的法
律风险、签订交易合同，向政府行政部门提交审批所需的材料等相关工作。

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将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六、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於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长期利益。本次股权转
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甬商汇股权，有助於进一步聚焦核心优势资源大力实施
大健康产业战略转型，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价
格为依据，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
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公
司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2024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五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拟转让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前述议
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 2024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拟转让上海静安甬
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为保证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合规进行，
公司将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报国资监管机构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施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
求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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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2024 年 7 月 24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开
集团”）征询，除已披露的“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以外，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经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区国资委”）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2024 年 7 月 24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下属两大主业服装和医药板块各项业

务正常开展，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4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公

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随后公司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市国资委关於上海开开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
权〔2024〕122 号）；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21 日、6 月 12 日、
6 月 29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本次发行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
意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实施情况，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征询以及经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向公司
实际控制人静安区国资委问询，截至公告披露之日，除已披露的上述事项外，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资产重组、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

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2024 年 7 月 24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换手率累计达到 39.88%，股价剔除大盘和
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较大，换手
率较高，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和《香港商报》为本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的网站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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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昨舉行啟動禮，宣布將於8月起於
內地各個電子商貿平台上舉辦首屆 「香港
好物節」，提供一系列折扣優惠、推廣及
「直播帶貨」，協助本地中小企拓展內地

電商業務。在流量當道的時代，以網絡銷售
為代表的電商，已經成為重要的消費新業態，乃

是市場供求的主流之一。 「香港製造」一直有口皆碑，深受
消費者的青睞，惟本地市場有限，市道的變化亦令零售業面
臨較大壓力，必須想辦法作出突破。正如中央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近日指出，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把事情一件件做
起來，不斷擦亮香港的一張張 「金字招牌」，港企用好跨境
電商一類網絡銷售新模式，創新求變將 「香港好物」更好推
廣，開拓內地新藍海市場，勢在可行，勢在必行。

香港零售業近年來面臨挑戰，令港企尋求擴闊線上銷售版
圖成為 「剛需」。本港 5 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
305億元，按年跌11.5%，但網上銷售價值按年上升超過兩
成，成為難得亮點；此外，相較內地2023年網絡銷售佔零
售總銷售近28%比率，本港僅為8%，說明仍有可觀增長空
間。同時，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定和擴大傳統消
費，開展 「消費促進年」活動等措施，未來內地消費市場潛
力巨大。香港中小企探索利用電商平台開拓內銷市場，走上
新賽道，正當其時。

港企通過電商平台加持進軍內地，既可充分發揮香港背靠
祖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助力中小企接觸內地新客戶群，
為業務發展注入新動力；內地消費者亦能直接便捷購買到優
質的香港產品，屬多贏之舉。本身來說， 「香港品牌」頗具
競爭力，早前廠商會一項調查顯示，內地消費者對香港產品
的印象正面，包括 「品質好」、 「可靠」、 「信譽好」等
等，足見在開拓內地市場方面香港擁有先天優勢。與此同
時，酒香也怕巷子深，有 「好」還要配合到位的行銷策
略，主動出擊將產品推銷出去，才能更好擦亮香港品牌。

貿發局表示，屆時會將香港好物在小紅書、抖音等電商平
台推廣，亦會邀請內地知名直播網紅 「直播帶貨」。港府引
導搭台，有助鼓勵跨境電商發展，希望類似的推廣活動能夠
成為常態。本港企業進軍內地電商市場，主要 「痛點」在於
不熟悉內地電商行銷文化與管道，實戰經驗不多，例如對如
何打流量、做數據分析等沒有具體概念， 「直播帶貨」也有
不少學問，需要學習及適應市場生態環境。借助內地電商行
銷的成熟經驗做法，通過加強合作共同搭建香港品牌產品與
內地市場對接的高效平台，對拓展業務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港企也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新啟發，學到新知識，在競
爭激烈的電商市場中更好生存、發展和壯大。

要擁抱跨境電商這個新風口，固然需要港企做好市場調
研，找到品牌的切入點，同時還有很多涉及政策對接、規則
銜接的地方，仍需要港府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協商。例如提
升清關和發貨效率，有效降低香港與內地跨境物流的成本，
優化供應鏈與配送，擴大香港品牌的跨境電商產品種類等
等。香港零售業想要化解困局，眼光向外，想辦法拓展更多
業務是大勢所趨，政府應搭好台，企業也要唱好戲，一起動
起來。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